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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本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不得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原则上不得

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的 50%：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25 元。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1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49.6285 元/股，本

次授予价格为前 1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0.37%；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50.6609 元/股，本

次授予价格为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49.35%；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46.6119 元/股，本

次授予价格占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3.63%； 

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43.9258 元/股，

本次授予价格占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56.91%。 

（3）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与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相

同。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前须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披露

授予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符合《管理办

法》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归属条件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载明的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与归属

条件、业绩考核要求等相关规定，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与归属条件符合《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八条和《监管指南》的规定。 

（七）本激励计划的其他规定 










